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纳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的 

提示性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或“我司”）作为纳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晶科技”或“公司”）2020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股票的主办券

商，针对本次发行中存在的需要提醒投资者关注事项如下： 

一、本次发行定价 

纳晶科技于 2020 年 3 月 4 日披露了《定向发行说明书》（公告编号：2020-

013），公司拟发行不超过（含）7,9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4.00 元/股，预计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含）3.16 亿元。 

本次发行面向公司除第一大股东宁波新荟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外在册股东（因第一大股东宁波新荟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持股平

台法定不能参与），各股东认购限额为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规定

的股权登记日（2020 年 3 月 16 日）持有的股份，不引入外部投资者。本次发行

定价低于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定向发行说明书之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 10.21 元/股。 

二、本次发行对象 

本次定向发行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3 月 16 日。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收

市后的全体在册股东均有权参与本次定向股票发行（法定不能参与的除外），股

权登记日收市前全部卖出或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新进买入公司股票的股东无此权

利。 



三、本次发行决议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第三十条规定：“发行

人董事会决议时发行对象确定的，董事、股东参与认购或者与发行对象存在关联

关系的，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就定向发行事项表决时，关联董事或者关联股

东应当回避。发行人董事会决议时发行对象未确定的，最终认购对象为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持有发行人股票比例在 5%以上的股东或者与前述

主体存在关联关系的，且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时相关董事、股东未回避表决的，

发行人应当按照回避表决要求重新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如本次发

行最终认购对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持有公司股票比例在 5%

以上的股东或者与前述主体存在关联关系，则该股东需要回避表决，由未参与认

购的股东重新表决，则本次定向发行议案存在被股东大会否决而导致本次发行失

败的可能。 

因此，有意参与股票定向发行的投资者请留意公司有关公告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股权登记日、缴款时间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同时，也提请投资者注

意，在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公告发布期间，国内外经济形势、股票市场投机行为、

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多方面因素，可能造成公司股价波动的风险。 

主办券商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指引（试行）》等规定履行持续督导

职责，发布本提示性公告。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谨慎决策，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3 日 


